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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18(1994)号决议 
 
 

  1994 年 5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第 3377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以往关于卢旺达局势的所有决议，特别是成立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联卢援助团)的 1993 年 10 月 5 日第 872(1993)号决议，延长联卢援助团任务期

限至 1994 年 7 月 29 日的 1994 年 4 月 5 日第 909(1994)号决议，以及调整联卢援

助团的任务规定的 1994 年 4 月 21 日第 912(1994)号决议， 

 回顾安理会主席以安理会名义在 1994 年 4 月 7 日发表的声明(S/PRST/ 

1994/16)和在 1994 年 4 月 30 日发表的声明(S/PRST/1994/21)， 

 审议了 1994 年 5 月 13 日秘书长的报告(S/1994/565)， 

 重申其 1993 年 9 月 29 日关于联合国行动安全的第 868(1993)号决议， 

 强烈谴责卢旺达境内目前发生的暴乱，特别是谴责在卢旺达境内发生大量残

杀平民，以及武装个人在国内一直横行并继续横行而不受惩罚的情况， 

 强调《阿鲁沙和平协定》对和平解决卢旺达境内冲突的重要性，以及所有各

方必须再次承诺充分执行这项协定， 

 赞扬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机关和坦桑尼亚调解人努力提供外交、政治和人道主

义支助，以期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 

 深为关切卢旺达局势已造成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包括妇女与儿童的死亡，

卢旺达极大比例的人口在国内流离失所，以及难民大批涌向邻国，构成巨大的人

道主义危机， 

 对不断传来的卢旺达境内发生有计划、普遍、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和其他侵犯生命和财产权利的报告，再次表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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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回顾屠杀一个种族集团的成员以图将该集团整个或部分消灭，构成

根据国际法应受惩罚的罪行， 

 促请所有各方立即停止，特别是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任何煽动暴乱或种族仇

恨的行为， 

 又回顾安理会曾请秘书长收集有关造成卢旺达和布隆迪两位总统死难悲惨

事件的罪责的资料； 

 进一步回顾安理会曾请秘书长建议如何调查冲突期间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

义法行为的报告， 

 强调迫切需要采取协调的国际行动，以减轻卢旺达人民的苦难，并协助恢复

卢旺达境内的和平，在这方面，欣见联合国与非统组织以及该区域各国、特别是

阿鲁沙和平进程的调解人合作， 

 希望在这方面扩大联卢援助团的人道主义任务，并强调重视各方对成功全面

实施这一任务的支持与合作， 

 重申承诺维护卢旺达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认识到卢旺达人民负有民族和解与本国重建的根本责任， 

 深感不安的是冲突造成人民巨大的苦难，并忧虑卢旺达局势的延续对区域内

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A 

 1. 要求冲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为，同意停火，并终止席卷卢旺达的盲目

暴乱和杀戮； 

 2. 欣见秘书长 1994 年 5 月 13 日的报告(S/1994/565)， 

 3. 决定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扩大第 912(1994)号决议规定的联卢援助团的

任务，包括下列新增的职责： 

 (a) 促进卢旺达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面临危险的平民的安全和保障，包

括在可行时设立和维持人道主义安全区； 

 (b) 对救济品的分发工作和人道主义救济行动提供安全和支助； 

 4. 认识到联卢援助团可能必须采取自卫行动，以对抗个人或团体对被保护

地点和人民、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或人道主义救济物质的运送和分发

工具的威胁； 

 5. 为此核准将联卢援助团部队人数增至 5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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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秘书长照其报告中的建议，第一阶段立即将目前在内罗毕的联卢援助

团军事观察员重新部署到卢旺达，并将目前在卢旺达的机械化步兵营的人员装备

达到全部建制； 

 7. 又请秘书长就联卢援助团下一阶段的部署情况尽快提出报告，其中除其

他外报告各当事方的合作情况，达成停火的进展情况，现有的资源以及拟议的任

务期限，供安理会进一步审议和视需要采取行动； 

 8. 鼓励秘书长加紧努力，与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合作，从会员国调用所需

人员，以便能迅速开始部署增编的联卢援助团； 

 9. 请各会员国迅速响应秘书长关于供应所需资源的要求，包括后勤支助能

力，以便迅速部署联卢援助团增编的部队人员及向援助团提供实地支援； 

 10. 强烈促请卢旺达境内各方与联卢援助团充分合作执行其任务，特别是保

证其行动自由和确保能顺利无阻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进一步要求它们将

基加利机场当做是联卢援助团控制下的中立区对待； 

 11. 要求卢旺达各当事方严格尊重联合国及其他在卢旺达服务的组织的人

员和房地，并避免对从事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工作的人员进行任何恐吓或暴力行

为； 

 12. 赞扬已经提供人道主义及其它援助的国家、联合国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

努力，鼓励他们继续提供并增加这种援助，并敦促其他方面提供这种援助； 

B 

 确定卢旺达局势对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3. 决定所有国家应防止其国民或从其境内或使用悬挂其旗帜的船只或飞

机向卢旺达出售或供应任何种类的军火和有关物资，包括武器和弹药、军用车辆

和装备、警察准军事装备； 

 14. 还决定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28 条，设立安全理事会的一个

委员会，由安理会全体成员组成，从事下列工作，向安理会报告其工作情况，并

提出意见和建议； 

 (a) 向所有国家索取资料，说明它们采取何种行动有效执行上面第 13 段规

定的禁运； 

 (b) 审议各国提请安理会注意的关于违反禁运情况的资料，并在这方面向安

理会建议提高禁运实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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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建议适当的措施，以对付违反上面第 13 段规定的禁运的情事，并定期

向秘书长提供资料，以便分发给会员国； 

 15. 吁请所有国家，包括非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国际组织，虽有本决议通过

日期之前生效的任何国际协定或合同或颁发的任何执照或许可证所赋予的任何

权利或义务的存在，仍应严格按照本决议的规定行事； 

 16. 决定上面第13段和第15段内的规定不适用于联卢援助团和乌卢观察团

的有关活动； 

 17. 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并为此目的在秘书处内作出必要

安排； 

C 

 18. 请秘书长就冲突期间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调查

情况，尽速提出一份报告； 

 19. 请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与非统组织和该区域各国协调，继续努力在《阿

鲁沙和平协定》的框架内寻求卢旺达境内局势的政治解决； 

 20. 决定继续经常审查卢旺达局势，并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后五周内提出

进一步报告，其中包括人道主义情况，并在联卢援助团目前任务期限届满以前，

适时再提出一份报告； 

 21.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